
實用文評卷準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文章寫作評卷準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等級 準則 

U 
‧ 沒有寫作 
‧ 只抄錄題目 
‧ 沒有任何實用文格式 

‧ 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 
‧ 只有格式正確而內容完全未能對應重點 

1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（3 項或以上

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格式不完整（1 項或以上欠

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尚通順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（2 項或

以上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格式不完整（2 項或以

上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尚通順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（1 項欠缺／

錯誤） 
‧ 格式不完整（3 項或以上欠

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尚通順 

2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（1
項欠缺／錯誤)） 

‧ 格式不完整（1-2
項欠缺／錯誤） 
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

（1-2 項欠缺／

錯誤） 
‧ 格式不完整（1 項

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‧ 內容要點不足（3
項欠缺／錯誤） 

‧ 格式完整 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‧ 內容要點齊備 
‧ 格式不完整（3

項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3 
‧ 內容要點稍有不足（1-2 項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格式完整 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‧ 內容充實 
‧ 格式不完整（1-2 項欠缺／錯誤） 
‧ 文句大致通順 

4 
‧ 內容充實 
‧ 格式完整                 (註：評「4 等」者，錯別字不能多於 3 個) 
‧ 文句通順 

 

等級 內容 結構 文句 詞語運用 錯別字 標點 

U 

‧ 沒有寫作 
‧ 新詩／對話 
‧ 只抄錄題目／只有圖畫 
‧ 內容不雅、帶有侮辱或戲謔成分 

1 
離題／文意不完

整 
沒有分段 文句不通 用詞失當 很多錯別字 誤用標點符

號頗多 

2 
不切題／內容空

泛 
結構鬆散，段

落銜接欠自

然 

文句欠通順 用詞生硬 偶有錯別字 偶爾誤用標

點符號，但不

礙文意 

3 
大致切題；內容一

般 
結構大致完

整，分段大致

恰當 

文句大致通

順 
用語大致恰

當 
很少錯別字 能恰當運用

標點符號 

4 
切題；內容充實 結構完整，段

落銜接自然 
文句通順 用詞準確   

5 
主題明確；內容豐

富；意念完整 
結構嚴謹，脈

絡分明，呼應

得宜 

行文流暢，句

式多變 
用詞生動傳

神 
  

註：1. 如評「內容」為 U，則其餘各項均為 U。 
2. 如評「內容」為一等，「結構」最高只能為三等，其餘項目則不受影響。 
3. 考生答卷所寫通常為繁體字，若寫成簡體字（字形正確，以中國政府 1986 年所頒布之《簡

化字總表》為據），亦應接受。 

 


